
[bookmark: _Hlk230805405]损害债权人利益诉讼方案
中晨贝隆路桥建筑江苏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
2025年10月22日，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以下称六合法院）作出作出（2025）苏0116破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中晨贝隆路桥建筑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称中晨贝隆公司）破产清算，后作出（2025）苏0116破48号决定书，指定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担任管理人，韦城为管理人负责人。
一 、相关人员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bookmark: _Hlk230805268][bookmark: _Hlk230805369]中晨贝隆公司2016年06月13日由张凯、陈金萍、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共同成立。截至2019年07月24日，陈金萍、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先后退出， 由刘翠娥、张凯持股，持股比例分别为80%、20%；2020年10月28日中晨贝隆公司原股东刘翠娥、张凯将所持有股权全部转让给现任股东张开利。张开利作为中晨贝隆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100%，认缴注册资本5000万。中晨贝隆公司2016年06月13日成立，破产管理人接管该公司后前往各开户银行打印该公司银行对账单，发现陈金萍、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刘翠娥、张凯、张开利没有实缴出资，管理人初步判断上述行为可能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二 、拟起诉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1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188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35条：破产受理后，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出资人，管理人应要求其缴纳所认缴出资，不受出资期限限制。
根据上述规定，陈金萍、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刘翠娥、张凯、张开利作为中晨贝隆公司股东未按规定实缴出资，管理人因未接管到任何中晨贝隆公司财务资料，是否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行为无法完全明确。管理人初步判断上述行为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可能。

三 、拟起诉情况
基于已申报债权，综合考虑破产费用及预留部分办案费用，诉讼标的暂定为1500万元。
管理人拟定诉讼方案：以1500万元(暂定)起诉陈金萍、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刘翠娥、张凯、张开利。
四 、诉讼风险分析
1.审理风险。所有诉讼均存在败诉风险，管理人不承诺诉讼结果；法院是否支持诉请会依据相关事实及证据。管理人将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和证据提起诉讼。若债权人掌握其他证据的，可积极向管理人提供。
2.诉讼成本风险。若最终败诉，诉讼费用由中晨贝隆公司承担，由此将导致本案破产债权进一步扩大。
3.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管理人因未接管到任何中晨贝隆公司财务资料，是否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行为无法完全明确，存在证明难度，有一定的败诉风险。
五 、诉讼成本
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相关规定，如提起诉讼，诉讼标的额合计为1500万元(暂定),则需缴纳一审案件受理费约111,800.00元，如果该案件适用于简易程序从而诉讼费减半征收，具体以法院收取诉讼费用金额为准。另还可能产生保全费、公告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等(以最终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栖霞区税务局不承担诉讼费用，其他债权人按照申报债权金额共同分摊诉讼费用。
六 、管理人建议
因未接管到任何中晨贝隆公司财务资料，是否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行为无法明确，如有明确证据证明中晨贝隆公司收到陈金萍、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刘翠娥、张凯、张开利的实缴出资金额，将面对败诉风险。综上，由各债权人对是否同意《损害公司利益诉讼方案》进行表决。

特别说明：
1.诉讼方案表决不通过或未表决
(1)若上述诉讼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不通过，则管理人将不再  起诉；若有部分或个别债权人同意起诉并愿意足额垫付以上诉讼费用，管理人也可以起诉，但该垫付费用不作为共益债务优先清偿。
(2)若各债权人均不投票表决，则管理人将不再起诉；若有部分 或个别债权人表示同意起诉并愿意垫付费用，管理人也可以起诉，但该垫付费用不作为共益债务优先清偿。
2.诉讼方案表决通过
(1)若方案表决通过，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案件受理费，但有债 权人愿意足额垫付费用，则管理人将起诉。
(2)若方案表决通过，但未足额垫付费用，管理人将不起诉。
若各位债权人不同意起诉，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将无法提起诉讼。请债权人审慎考量，在收到本函三日内书面反馈是否同意垫付，逾期未反馈的，视为不同意垫付本次诉讼相关费用，管理人将不再起诉。
中晨贝隆路桥建筑江苏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5月27日
